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重訴更一字第6號

原      告  凌志建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兼

法定代理人  凌大賢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謝宗霖律師

被      告  林蕭月英

            李宗緯 

0000000000000000

            李竑彣 

0000000000000000

            仇季芬 

0000000000000000

上四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唐正昱律師

被      告  德裕開發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景緒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蔡柏毅律師

            王維立律師

追加  被告  郭進源 

訴訟代理人  劉慧君律師

            鄧依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證金等事件，原告追加德慶建設有限公

司為先位之訴被告暨追加先位訴之聲明，本院就此部分裁定如

下：

    主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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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追加之訴駁回。

追加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除被告同意、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因情事變更而以他項聲明代最初

之聲明，或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

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或訴訟進行中，於某法律關係之成立

與否有爭執，而其裁判應以該法律關係為據，並求對於被告

確定其法律關係之判決，或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

外，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此觀諸民事訴訟法第

255條第1項各款之規定即明。其中「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

者，係指變更或追加之訴與原訴之主要爭點有其共同性，各

請求利益之主張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同一或關連，而就原請

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審理繼續進行在相當程度範圍內具

有同一性或一體性，得期待於後請求之審理予以利用，俾先

後兩請求在同一程序得加以解決，避免重複審理，進而為統

一解決紛爭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91年度台簡抗字第33號

裁定參照）。又同一原告對於數被告為預備之合併，為主觀

訴之預備合併，係以先位之訴有理由，為備位之訴之解除條

件（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283號判決參照）。又主觀預

備訴之合併，縱其先、備位之訴之訴訟標的容或不同，然二

者在訴訟上所據之基礎事實如屬同一，攻擊防禦方法即相互

為用，而不致遲滯訴訟程序之進行。苟於備位訴訟之當事人

未拒卻而應訴之情形下，既符民事訴訟法所採辯論主義之立

法精神，並可避免裁判兩歧，兼收訴訟經濟之效，固非法所

禁止。惟關於預備之訴，第一審如就先位之訴為原告勝訴判

決，在尚未確定前，備位之訴其訴訟繫屬並未消滅，且在第

一審所為之訴訟行為，於第二審亦有效力（民事訴訟法第44

8條），是該備位之訴，縱未經第一審裁判，亦應解為隨同

先位之訴繫屬於第二審而生移審之效力（最高法院98年度台

上字第1486號判決參照）。亦即對於備位被告而言，須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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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認先位之訴無理由，始成為訴訟當事人，其訴訟地位洵非

屬安定，故於原告追加主觀之訴之情形，宜更審慎衡酌是否

符合上述訴訟資料共通或其他符合民事訴訟法第255條所示

追加要件之情。

二、經查：

  ㈠本件原告起訴主張德慶建設有限公司（下稱德慶公司）於民

國103年間就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211-14地號

土地（下各稱211-13、211-14土地，合則稱系爭土地）分別

與被告林蕭月英、李宗緯、李竑彣、仇季芬（下各稱姓名，

後3人合稱李宗緯等3人）簽訂房地合建分屋契約（下稱系爭

建案），約定由德慶公司為起造人，並支付林蕭月英及李宗

緯等3人各新臺幣（下同）2,000萬元之合建保證金（下稱系

爭保證金），德慶公司於104年7月21日因故將系爭建案之起

造人變更為被告德裕開發有限公司（下稱德裕公司），然德

裕公司因資金問題無法順利建造，遂與原告凌志建設有限公

司（下稱凌志公司，與原告凌大賢合稱原告）於105年11月1

8日簽署建照買賣協議書（下稱協議書），約定德裕公司將

系爭建案建照移轉予凌志公司、由凌志公司擔任起造人，協

議書第4條並約定德裕公司將系爭保證金債權移轉予凌志公

司，凌志公司因而於105年10月4日、同年月6日各與李宗緯

等3人及林蕭月英簽訂合建契約（下稱合建契約），惟德裕

公司並未依協議書約定將建照移轉予凌志公司，致凌志公司

無法參與系爭建案之進行，嗣系爭建案經德裕公司建造完成

而於109年7月10日竣工，於110年12月7日經訴外人僑馥建築

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僑馥公司）取得使用執照，凌志公

司爰先位本於債權受讓人之地位，依協議書第4條約定，因

而於起訴時以先位聲明向林蕭月英及李宗緯等3人請求返還

系爭保證金；並因凌大賢曾以本院109年度司票字第7307號

裁定取得對德裕公司之本票債權9,342萬5,000元強制執行名

義，並據此向本院聲請核發執行命令，禁止德裕公司就其對

林蕭月英及李宗緯等3人系爭保證金債權為收取或處分，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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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蕭月英以系爭保證金債權已與合建找補款互為抵銷、李宗

緯等3人則以系爭保證金債權已設定質權予追加被告郭進源

（下逕稱其名）為由聲明異議，其等聲明異議之事由應屬不

實，且因德裕公司將系爭保證金債權無償設定質權予郭進源

之行為，已然侵害凌大賢對德裕公司之票款債權，而以備位

聲明請求撤銷該質權設定行為，並確認德裕公司對林蕭月英

及李宗緯等3人之系爭保證金債權存在（此即本院111年度重

訴字第353號案件，下稱前案一審）。

  ㈡前案一審於112年3月30日判決原告先位及備位之訴暨假執行

之聲請均駁回，原告上訴後，經臺灣高等法院於112年8月11

日112年度重上字第384號（下稱前案二審，與前案一審合稱

為前案）以郭進源與德裕公司就本件訴訟標的法律關係有合

一確定必要，原審未待追加郭進源為被告，即為上訴人敗訴

之判決為由，廢棄前案一審判決，發回本院再行審理（即本

件更一審程序），詎原告於本件更一審程序中，除於112年1

0月27日聲請追加備位被告郭進源（此部分業經本院准許，

見更一卷第47頁）之外，另於112年12月4日以合於民事訴訟

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請求基礎事實同一為由，請求追加德

慶公司為先位被告、暨追加先位訴之聲明為請求確認德慶公

司對林蕭月英、李宗緯等3人之保證金債權存在，而將上揭

前案一審之先位、備位聲明調整為備位聲明一、備位聲明二

（下就此部分追加合稱為本件追加）。

  ㈢原告將前案之聲明改列為備位聲明一、二，並追加先位聲

明，以德慶公司為先位被告，追加後之先位聲明與備位聲明

一、二，顯非根據相同之請求權基礎，且本諸之原因事實亦

不相同，意即前者（先位聲明部分）應審酌者為德慶公司是

否曾給付系爭保證金予林蕭月英及李宗緯等3人、其等就系

爭保證金何時可取回之約定為何、以及德慶公司是否已依約

取得保證金債權，後者（備位聲明一、二部分）則應審酌依

協議書約定系爭保證金債權是否已移轉凌志公司、系爭保證

金之債權人究係為何、凌大賢得否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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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項規定撤銷德裕公司就系爭保證金債權設定權利質權予郭

進源之債權及物權行為等，顯見原告於先位聲明與備位聲明

一、二主張之系爭保證金債權人要不相同、所根據並賴以判

斷之契約約定亦不相同，審理所需證據資料即有差異，難以

互相援用，要非基於同一基礎事實。

  ㈣再者，原告雖以其於前案已提出被證7之支票（見前案一審

卷二第259至264頁）足證德慶公司確曾支付系爭保證金予林

蕭月英及李宗緯等3人，故本件追加部分與原請求之基礎事

實同一云云，惟觀諸該等支票內容，僅見發票人德慶公司、

受款人各為林蕭月英、李宗緯等3人，而開立支票之原因多

端，要難僅憑該支票內容遽認原告上開主張為真；且即便該

等支票確為德慶公司為給付系爭保證金而開立，然其等就系

爭保證金所約定之取回條件、期限等為何、德慶公司是否已

依約取得保證金債權等情，均非屬前案中已行辯論、調查證

據之事項，益徵原告原請求所主張之事實及證據資料，尚難

於本件追加部分逕予援用；況且，被告已當庭表示不同意追

加被告德慶公司暨先位聲明（見更一卷第105至106頁），本

院審酌原告於111年4月1日提起訴訟，經過前案一審、二審

乃至於本件更一審程序，歷時非短，竟遲於112年12月4日始

提出本件追加，參以原訴之辯論，已距成熟不遠，倘許原告

追加，將有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且此追加亦非訴訟

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之情況，復造成原本之被告因本

件追加成為備位被告、而受有程序地位不安定之不利益，揆

諸上開規定及判決意旨，原告本件追加難認合法。

三、綜上所述，原告本件追加（即追加被告德慶公司暨追加先位

之訴部分），與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各款所示得為追加

之要件，均不相符，其訴之追加即非合法，不應准許。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第95條、第78條，裁定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趙悅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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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

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 　　日

                                書記官　尤秋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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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重訴更一字第6號
原      告  凌志建設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凌大賢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謝宗霖律師
被      告  林蕭月英
            李宗緯  


            李竑彣  


            仇季芬  


上四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唐正昱律師
被      告  德裕開發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景緒  


訴訟代理人  蔡柏毅律師
            王維立律師
追加  被告  郭進源  
訴訟代理人  劉慧君律師
            鄧依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證金等事件，原告追加德慶建設有限公司為先位之訴被告暨追加先位訴之聲明，本院就此部分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追加之訴駁回。
追加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除被告同意、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因情事變更而以他項聲明代最初之聲明，或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或訴訟進行中，於某法律關係之成立與否有爭執，而其裁判應以該法律關係為據，並求對於被告確定其法律關係之判決，或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外，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此觀諸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各款之規定即明。其中「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係指變更或追加之訴與原訴之主要爭點有其共同性，各請求利益之主張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同一或關連，而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審理繼續進行在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同一性或一體性，得期待於後請求之審理予以利用，俾先後兩請求在同一程序得加以解決，避免重複審理，進而為統一解決紛爭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91年度台簡抗字第33號裁定參照）。又同一原告對於數被告為預備之合併，為主觀訴之預備合併，係以先位之訴有理由，為備位之訴之解除條件（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283號判決參照）。又主觀預備訴之合併，縱其先、備位之訴之訴訟標的容或不同，然二者在訴訟上所據之基礎事實如屬同一，攻擊防禦方法即相互為用，而不致遲滯訴訟程序之進行。苟於備位訴訟之當事人未拒卻而應訴之情形下，既符民事訴訟法所採辯論主義之立法精神，並可避免裁判兩歧，兼收訴訟經濟之效，固非法所禁止。惟關於預備之訴，第一審如就先位之訴為原告勝訴判決，在尚未確定前，備位之訴其訴訟繫屬並未消滅，且在第一審所為之訴訟行為，於第二審亦有效力（民事訴訟法第448條），是該備位之訴，縱未經第一審裁判，亦應解為隨同先位之訴繫屬於第二審而生移審之效力（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486號判決參照）。亦即對於備位被告而言，須俟法院認先位之訴無理由，始成為訴訟當事人，其訴訟地位洵非屬安定，故於原告追加主觀之訴之情形，宜更審慎衡酌是否符合上述訴訟資料共通或其他符合民事訴訟法第255條所示追加要件之情。
二、經查：
  ㈠本件原告起訴主張德慶建設有限公司（下稱德慶公司）於民國103年間就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211-14地號土地（下各稱211-13、211-14土地，合則稱系爭土地）分別與被告林蕭月英、李宗緯、李竑彣、仇季芬（下各稱姓名，後3人合稱李宗緯等3人）簽訂房地合建分屋契約（下稱系爭建案），約定由德慶公司為起造人，並支付林蕭月英及李宗緯等3人各新臺幣（下同）2,000萬元之合建保證金（下稱系爭保證金），德慶公司於104年7月21日因故將系爭建案之起造人變更為被告德裕開發有限公司（下稱德裕公司），然德裕公司因資金問題無法順利建造，遂與原告凌志建設有限公司（下稱凌志公司，與原告凌大賢合稱原告）於105年11月18日簽署建照買賣協議書（下稱協議書），約定德裕公司將系爭建案建照移轉予凌志公司、由凌志公司擔任起造人，協議書第4條並約定德裕公司將系爭保證金債權移轉予凌志公司，凌志公司因而於105年10月4日、同年月6日各與李宗緯等3人及林蕭月英簽訂合建契約（下稱合建契約），惟德裕公司並未依協議書約定將建照移轉予凌志公司，致凌志公司無法參與系爭建案之進行，嗣系爭建案經德裕公司建造完成而於109年7月10日竣工，於110年12月7日經訴外人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僑馥公司）取得使用執照，凌志公司爰先位本於債權受讓人之地位，依協議書第4條約定，因而於起訴時以先位聲明向林蕭月英及李宗緯等3人請求返還系爭保證金；並因凌大賢曾以本院109年度司票字第7307號裁定取得對德裕公司之本票債權9,342萬5,000元強制執行名義，並據此向本院聲請核發執行命令，禁止德裕公司就其對林蕭月英及李宗緯等3人系爭保證金債權為收取或處分，惟林蕭月英以系爭保證金債權已與合建找補款互為抵銷、李宗緯等3人則以系爭保證金債權已設定質權予追加被告郭進源（下逕稱其名）為由聲明異議，其等聲明異議之事由應屬不實，且因德裕公司將系爭保證金債權無償設定質權予郭進源之行為，已然侵害凌大賢對德裕公司之票款債權，而以備位聲明請求撤銷該質權設定行為，並確認德裕公司對林蕭月英及李宗緯等3人之系爭保證金債權存在（此即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353號案件，下稱前案一審）。
  ㈡前案一審於112年3月30日判決原告先位及備位之訴暨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原告上訴後，經臺灣高等法院於112年8月11日112年度重上字第384號（下稱前案二審，與前案一審合稱為前案）以郭進源與德裕公司就本件訴訟標的法律關係有合一確定必要，原審未待追加郭進源為被告，即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為由，廢棄前案一審判決，發回本院再行審理（即本件更一審程序），詎原告於本件更一審程序中，除於112年10月27日聲請追加備位被告郭進源（此部分業經本院准許，見更一卷第47頁）之外，另於112年12月4日以合於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請求基礎事實同一為由，請求追加德慶公司為先位被告、暨追加先位訴之聲明為請求確認德慶公司對林蕭月英、李宗緯等3人之保證金債權存在，而將上揭前案一審之先位、備位聲明調整為備位聲明一、備位聲明二（下就此部分追加合稱為本件追加）。
  ㈢原告將前案之聲明改列為備位聲明一、二，並追加先位聲明，以德慶公司為先位被告，追加後之先位聲明與備位聲明一、二，顯非根據相同之請求權基礎，且本諸之原因事實亦不相同，意即前者（先位聲明部分）應審酌者為德慶公司是否曾給付系爭保證金予林蕭月英及李宗緯等3人、其等就系爭保證金何時可取回之約定為何、以及德慶公司是否已依約取得保證金債權，後者（備位聲明一、二部分）則應審酌依協議書約定系爭保證金債權是否已移轉凌志公司、系爭保證金之債權人究係為何、凌大賢得否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2項規定撤銷德裕公司就系爭保證金債權設定權利質權予郭進源之債權及物權行為等，顯見原告於先位聲明與備位聲明一、二主張之系爭保證金債權人要不相同、所根據並賴以判斷之契約約定亦不相同，審理所需證據資料即有差異，難以互相援用，要非基於同一基礎事實。
  ㈣再者，原告雖以其於前案已提出被證7之支票（見前案一審卷二第259至264頁）足證德慶公司確曾支付系爭保證金予林蕭月英及李宗緯等3人，故本件追加部分與原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云云，惟觀諸該等支票內容，僅見發票人德慶公司、受款人各為林蕭月英、李宗緯等3人，而開立支票之原因多端，要難僅憑該支票內容遽認原告上開主張為真；且即便該等支票確為德慶公司為給付系爭保證金而開立，然其等就系爭保證金所約定之取回條件、期限等為何、德慶公司是否已依約取得保證金債權等情，均非屬前案中已行辯論、調查證據之事項，益徵原告原請求所主張之事實及證據資料，尚難於本件追加部分逕予援用；況且，被告已當庭表示不同意追加被告德慶公司暨先位聲明（見更一卷第105至106頁），本院審酌原告於111年4月1日提起訴訟，經過前案一審、二審乃至於本件更一審程序，歷時非短，竟遲於112年12月4日始提出本件追加，參以原訴之辯論，已距成熟不遠，倘許原告追加，將有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且此追加亦非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之情況，復造成原本之被告因本件追加成為備位被告、而受有程序地位不安定之不利益，揆諸上開規定及判決意旨，原告本件追加難認合法。
三、綜上所述，原告本件追加（即追加被告德慶公司暨追加先位之訴部分），與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各款所示得為追加之要件，均不相符，其訴之追加即非合法，不應准許。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趙悅伶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
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 　　日
                                書記官　尤秋菊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重訴更一字第6號
原      告  凌志建設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凌大賢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謝宗霖律師
被      告  林蕭月英
            李宗緯  

            李竑彣  

            仇季芬  

上四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唐正昱律師
被      告  德裕開發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景緒  

訴訟代理人  蔡柏毅律師
            王維立律師
追加  被告  郭進源  
訴訟代理人  劉慧君律師
            鄧依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證金等事件，原告追加德慶建設有限公
司為先位之訴被告暨追加先位訴之聲明，本院就此部分裁定如下
：
    主  文
原告追加之訴駁回。
追加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除被告同意、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因情事變更而以他項聲明代最初
    之聲明，或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
    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或訴訟進行中，於某法律關係之成立
    與否有爭執，而其裁判應以該法律關係為據，並求對於被告
    確定其法律關係之判決，或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
    外，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此觀諸民事訴訟法第
    255條第1項各款之規定即明。其中「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
    者，係指變更或追加之訴與原訴之主要爭點有其共同性，各
    請求利益之主張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同一或關連，而就原請
    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審理繼續進行在相當程度範圍內具
    有同一性或一體性，得期待於後請求之審理予以利用，俾先
    後兩請求在同一程序得加以解決，避免重複審理，進而為統
    一解決紛爭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91年度台簡抗字第33號
    裁定參照）。又同一原告對於數被告為預備之合併，為主觀
    訴之預備合併，係以先位之訴有理由，為備位之訴之解除條
    件（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283號判決參照）。又主觀預
    備訴之合併，縱其先、備位之訴之訴訟標的容或不同，然二
    者在訴訟上所據之基礎事實如屬同一，攻擊防禦方法即相互
    為用，而不致遲滯訴訟程序之進行。苟於備位訴訟之當事人
    未拒卻而應訴之情形下，既符民事訴訟法所採辯論主義之立
    法精神，並可避免裁判兩歧，兼收訴訟經濟之效，固非法所
    禁止。惟關於預備之訴，第一審如就先位之訴為原告勝訴判
    決，在尚未確定前，備位之訴其訴訟繫屬並未消滅，且在第
    一審所為之訴訟行為，於第二審亦有效力（民事訴訟法第44
    8條），是該備位之訴，縱未經第一審裁判，亦應解為隨同
    先位之訴繫屬於第二審而生移審之效力（最高法院98年度台
    上字第1486號判決參照）。亦即對於備位被告而言，須俟法
    院認先位之訴無理由，始成為訴訟當事人，其訴訟地位洵非
    屬安定，故於原告追加主觀之訴之情形，宜更審慎衡酌是否
    符合上述訴訟資料共通或其他符合民事訴訟法第255條所示
    追加要件之情。
二、經查：
  ㈠本件原告起訴主張德慶建設有限公司（下稱德慶公司）於民
    國103年間就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211-14地號土地
    （下各稱211-13、211-14土地，合則稱系爭土地）分別與被
    告林蕭月英、李宗緯、李竑彣、仇季芬（下各稱姓名，後3
    人合稱李宗緯等3人）簽訂房地合建分屋契約（下稱系爭建
    案），約定由德慶公司為起造人，並支付林蕭月英及李宗緯
    等3人各新臺幣（下同）2,000萬元之合建保證金（下稱系爭
    保證金），德慶公司於104年7月21日因故將系爭建案之起造
    人變更為被告德裕開發有限公司（下稱德裕公司），然德裕
    公司因資金問題無法順利建造，遂與原告凌志建設有限公司
    （下稱凌志公司，與原告凌大賢合稱原告）於105年11月18
    日簽署建照買賣協議書（下稱協議書），約定德裕公司將系
    爭建案建照移轉予凌志公司、由凌志公司擔任起造人，協議
    書第4條並約定德裕公司將系爭保證金債權移轉予凌志公司
    ，凌志公司因而於105年10月4日、同年月6日各與李宗緯等3
    人及林蕭月英簽訂合建契約（下稱合建契約），惟德裕公司
    並未依協議書約定將建照移轉予凌志公司，致凌志公司無法
    參與系爭建案之進行，嗣系爭建案經德裕公司建造完成而於
    109年7月10日竣工，於110年12月7日經訴外人僑馥建築經理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僑馥公司）取得使用執照，凌志公司爰
    先位本於債權受讓人之地位，依協議書第4條約定，因而於
    起訴時以先位聲明向林蕭月英及李宗緯等3人請求返還系爭
    保證金；並因凌大賢曾以本院109年度司票字第7307號裁定
    取得對德裕公司之本票債權9,342萬5,000元強制執行名義，
    並據此向本院聲請核發執行命令，禁止德裕公司就其對林蕭
    月英及李宗緯等3人系爭保證金債權為收取或處分，惟林蕭
    月英以系爭保證金債權已與合建找補款互為抵銷、李宗緯等
    3人則以系爭保證金債權已設定質權予追加被告郭進源（下
    逕稱其名）為由聲明異議，其等聲明異議之事由應屬不實，
    且因德裕公司將系爭保證金債權無償設定質權予郭進源之行
    為，已然侵害凌大賢對德裕公司之票款債權，而以備位聲明
    請求撤銷該質權設定行為，並確認德裕公司對林蕭月英及李
    宗緯等3人之系爭保證金債權存在（此即本院111年度重訴字
    第353號案件，下稱前案一審）。
  ㈡前案一審於112年3月30日判決原告先位及備位之訴暨假執行
    之聲請均駁回，原告上訴後，經臺灣高等法院於112年8月11
    日112年度重上字第384號（下稱前案二審，與前案一審合稱
    為前案）以郭進源與德裕公司就本件訴訟標的法律關係有合
    一確定必要，原審未待追加郭進源為被告，即為上訴人敗訴
    之判決為由，廢棄前案一審判決，發回本院再行審理（即本
    件更一審程序），詎原告於本件更一審程序中，除於112年1
    0月27日聲請追加備位被告郭進源（此部分業經本院准許，
    見更一卷第47頁）之外，另於112年12月4日以合於民事訴訟
    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請求基礎事實同一為由，請求追加德
    慶公司為先位被告、暨追加先位訴之聲明為請求確認德慶公
    司對林蕭月英、李宗緯等3人之保證金債權存在，而將上揭
    前案一審之先位、備位聲明調整為備位聲明一、備位聲明二
    （下就此部分追加合稱為本件追加）。
  ㈢原告將前案之聲明改列為備位聲明一、二，並追加先位聲明
    ，以德慶公司為先位被告，追加後之先位聲明與備位聲明一
    、二，顯非根據相同之請求權基礎，且本諸之原因事實亦不
    相同，意即前者（先位聲明部分）應審酌者為德慶公司是否
    曾給付系爭保證金予林蕭月英及李宗緯等3人、其等就系爭
    保證金何時可取回之約定為何、以及德慶公司是否已依約取
    得保證金債權，後者（備位聲明一、二部分）則應審酌依協
    議書約定系爭保證金債權是否已移轉凌志公司、系爭保證金
    之債權人究係為何、凌大賢得否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2
    項規定撤銷德裕公司就系爭保證金債權設定權利質權予郭進
    源之債權及物權行為等，顯見原告於先位聲明與備位聲明一
    、二主張之系爭保證金債權人要不相同、所根據並賴以判斷
    之契約約定亦不相同，審理所需證據資料即有差異，難以互
    相援用，要非基於同一基礎事實。
  ㈣再者，原告雖以其於前案已提出被證7之支票（見前案一審卷
    二第259至264頁）足證德慶公司確曾支付系爭保證金予林蕭
    月英及李宗緯等3人，故本件追加部分與原請求之基礎事實
    同一云云，惟觀諸該等支票內容，僅見發票人德慶公司、受
    款人各為林蕭月英、李宗緯等3人，而開立支票之原因多端
    ，要難僅憑該支票內容遽認原告上開主張為真；且即便該等
    支票確為德慶公司為給付系爭保證金而開立，然其等就系爭
    保證金所約定之取回條件、期限等為何、德慶公司是否已依
    約取得保證金債權等情，均非屬前案中已行辯論、調查證據
    之事項，益徵原告原請求所主張之事實及證據資料，尚難於
    本件追加部分逕予援用；況且，被告已當庭表示不同意追加
    被告德慶公司暨先位聲明（見更一卷第105至106頁），本院
    審酌原告於111年4月1日提起訴訟，經過前案一審、二審乃
    至於本件更一審程序，歷時非短，竟遲於112年12月4日始提
    出本件追加，參以原訴之辯論，已距成熟不遠，倘許原告追
    加，將有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且此追加亦非訴訟標
    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之情況，復造成原本之被告因本件
    追加成為備位被告、而受有程序地位不安定之不利益，揆諸
    上開規定及判決意旨，原告本件追加難認合法。
三、綜上所述，原告本件追加（即追加被告德慶公司暨追加先位
    之訴部分），與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各款所示得為追加
    之要件，均不相符，其訴之追加即非合法，不應准許。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第95條、第78條，裁定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趙悅伶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
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 　　日
                                書記官　尤秋菊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重訴更一字第6號
原      告  凌志建設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凌大賢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謝宗霖律師
被      告  林蕭月英
            李宗緯  

            李竑彣  

            仇季芬  

上四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唐正昱律師
被      告  德裕開發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景緒  

訴訟代理人  蔡柏毅律師
            王維立律師
追加  被告  郭進源  
訴訟代理人  劉慧君律師
            鄧依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證金等事件，原告追加德慶建設有限公司為先位之訴被告暨追加先位訴之聲明，本院就此部分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追加之訴駁回。
追加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除被告同意、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因情事變更而以他項聲明代最初之聲明，或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或訴訟進行中，於某法律關係之成立與否有爭執，而其裁判應以該法律關係為據，並求對於被告確定其法律關係之判決，或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外，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此觀諸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各款之規定即明。其中「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係指變更或追加之訴與原訴之主要爭點有其共同性，各請求利益之主張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同一或關連，而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審理繼續進行在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同一性或一體性，得期待於後請求之審理予以利用，俾先後兩請求在同一程序得加以解決，避免重複審理，進而為統一解決紛爭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91年度台簡抗字第33號裁定參照）。又同一原告對於數被告為預備之合併，為主觀訴之預備合併，係以先位之訴有理由，為備位之訴之解除條件（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283號判決參照）。又主觀預備訴之合併，縱其先、備位之訴之訴訟標的容或不同，然二者在訴訟上所據之基礎事實如屬同一，攻擊防禦方法即相互為用，而不致遲滯訴訟程序之進行。苟於備位訴訟之當事人未拒卻而應訴之情形下，既符民事訴訟法所採辯論主義之立法精神，並可避免裁判兩歧，兼收訴訟經濟之效，固非法所禁止。惟關於預備之訴，第一審如就先位之訴為原告勝訴判決，在尚未確定前，備位之訴其訴訟繫屬並未消滅，且在第一審所為之訴訟行為，於第二審亦有效力（民事訴訟法第448條），是該備位之訴，縱未經第一審裁判，亦應解為隨同先位之訴繫屬於第二審而生移審之效力（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486號判決參照）。亦即對於備位被告而言，須俟法院認先位之訴無理由，始成為訴訟當事人，其訴訟地位洵非屬安定，故於原告追加主觀之訴之情形，宜更審慎衡酌是否符合上述訴訟資料共通或其他符合民事訴訟法第255條所示追加要件之情。
二、經查：
  ㈠本件原告起訴主張德慶建設有限公司（下稱德慶公司）於民國103年間就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211-14地號土地（下各稱211-13、211-14土地，合則稱系爭土地）分別與被告林蕭月英、李宗緯、李竑彣、仇季芬（下各稱姓名，後3人合稱李宗緯等3人）簽訂房地合建分屋契約（下稱系爭建案），約定由德慶公司為起造人，並支付林蕭月英及李宗緯等3人各新臺幣（下同）2,000萬元之合建保證金（下稱系爭保證金），德慶公司於104年7月21日因故將系爭建案之起造人變更為被告德裕開發有限公司（下稱德裕公司），然德裕公司因資金問題無法順利建造，遂與原告凌志建設有限公司（下稱凌志公司，與原告凌大賢合稱原告）於105年11月18日簽署建照買賣協議書（下稱協議書），約定德裕公司將系爭建案建照移轉予凌志公司、由凌志公司擔任起造人，協議書第4條並約定德裕公司將系爭保證金債權移轉予凌志公司，凌志公司因而於105年10月4日、同年月6日各與李宗緯等3人及林蕭月英簽訂合建契約（下稱合建契約），惟德裕公司並未依協議書約定將建照移轉予凌志公司，致凌志公司無法參與系爭建案之進行，嗣系爭建案經德裕公司建造完成而於109年7月10日竣工，於110年12月7日經訴外人僑馥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僑馥公司）取得使用執照，凌志公司爰先位本於債權受讓人之地位，依協議書第4條約定，因而於起訴時以先位聲明向林蕭月英及李宗緯等3人請求返還系爭保證金；並因凌大賢曾以本院109年度司票字第7307號裁定取得對德裕公司之本票債權9,342萬5,000元強制執行名義，並據此向本院聲請核發執行命令，禁止德裕公司就其對林蕭月英及李宗緯等3人系爭保證金債權為收取或處分，惟林蕭月英以系爭保證金債權已與合建找補款互為抵銷、李宗緯等3人則以系爭保證金債權已設定質權予追加被告郭進源（下逕稱其名）為由聲明異議，其等聲明異議之事由應屬不實，且因德裕公司將系爭保證金債權無償設定質權予郭進源之行為，已然侵害凌大賢對德裕公司之票款債權，而以備位聲明請求撤銷該質權設定行為，並確認德裕公司對林蕭月英及李宗緯等3人之系爭保證金債權存在（此即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353號案件，下稱前案一審）。
  ㈡前案一審於112年3月30日判決原告先位及備位之訴暨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原告上訴後，經臺灣高等法院於112年8月11日112年度重上字第384號（下稱前案二審，與前案一審合稱為前案）以郭進源與德裕公司就本件訴訟標的法律關係有合一確定必要，原審未待追加郭進源為被告，即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為由，廢棄前案一審判決，發回本院再行審理（即本件更一審程序），詎原告於本件更一審程序中，除於112年10月27日聲請追加備位被告郭進源（此部分業經本院准許，見更一卷第47頁）之外，另於112年12月4日以合於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請求基礎事實同一為由，請求追加德慶公司為先位被告、暨追加先位訴之聲明為請求確認德慶公司對林蕭月英、李宗緯等3人之保證金債權存在，而將上揭前案一審之先位、備位聲明調整為備位聲明一、備位聲明二（下就此部分追加合稱為本件追加）。
  ㈢原告將前案之聲明改列為備位聲明一、二，並追加先位聲明，以德慶公司為先位被告，追加後之先位聲明與備位聲明一、二，顯非根據相同之請求權基礎，且本諸之原因事實亦不相同，意即前者（先位聲明部分）應審酌者為德慶公司是否曾給付系爭保證金予林蕭月英及李宗緯等3人、其等就系爭保證金何時可取回之約定為何、以及德慶公司是否已依約取得保證金債權，後者（備位聲明一、二部分）則應審酌依協議書約定系爭保證金債權是否已移轉凌志公司、系爭保證金之債權人究係為何、凌大賢得否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2項規定撤銷德裕公司就系爭保證金債權設定權利質權予郭進源之債權及物權行為等，顯見原告於先位聲明與備位聲明一、二主張之系爭保證金債權人要不相同、所根據並賴以判斷之契約約定亦不相同，審理所需證據資料即有差異，難以互相援用，要非基於同一基礎事實。
  ㈣再者，原告雖以其於前案已提出被證7之支票（見前案一審卷二第259至264頁）足證德慶公司確曾支付系爭保證金予林蕭月英及李宗緯等3人，故本件追加部分與原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云云，惟觀諸該等支票內容，僅見發票人德慶公司、受款人各為林蕭月英、李宗緯等3人，而開立支票之原因多端，要難僅憑該支票內容遽認原告上開主張為真；且即便該等支票確為德慶公司為給付系爭保證金而開立，然其等就系爭保證金所約定之取回條件、期限等為何、德慶公司是否已依約取得保證金債權等情，均非屬前案中已行辯論、調查證據之事項，益徵原告原請求所主張之事實及證據資料，尚難於本件追加部分逕予援用；況且，被告已當庭表示不同意追加被告德慶公司暨先位聲明（見更一卷第105至106頁），本院審酌原告於111年4月1日提起訴訟，經過前案一審、二審乃至於本件更一審程序，歷時非短，竟遲於112年12月4日始提出本件追加，參以原訴之辯論，已距成熟不遠，倘許原告追加，將有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且此追加亦非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之情況，復造成原本之被告因本件追加成為備位被告、而受有程序地位不安定之不利益，揆諸上開規定及判決意旨，原告本件追加難認合法。
三、綜上所述，原告本件追加（即追加被告德慶公司暨追加先位之訴部分），與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各款所示得為追加之要件，均不相符，其訴之追加即非合法，不應准許。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趙悅伶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
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 　　日
                                書記官　尤秋菊



